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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天然气公司安

全现状评价

项目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

项目所属行业
陆地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

评价类型 安全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天然气公司是大港油田分公司二级单位，是大港油田所属的集

天然气加工处理、管道输送和计量交接为一体的生产管理单

位，主营业务包括天然气处理、集输、加工销售零散天然气和

压缩天然气、城镇燃气服务等，担负着向天津市区、滨海新区、

西青区、河北省沧州市、渤海新区、山东省淄博市、油田内部

及周边地区输送管道天然气的任务，主要从油田自产天然气中

回收轻油和液化石油气进行外销，同时加工销售零散天然气、

CNG 产品。

评价

机构

及项

目组

情况

评价机构 中海油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机构资质证书号 APJ-(津)-010 资质有效期至 2025 年 1 月 12 日

项目组组长 乔国西 1100000000100414 油气储运

项目组成员

刘强 1500000000200492 安全

刘静华
S0110110001102010

00129
机械

类淑菊 1600000000200002 电气

张鹏
S0110110001101910

00035
电气

刘欢
S0110110001101910

00109
采油

叶海春
S0110110001101910

00119
安全

技术负责人 卢忠海 过程控制负责人 王同宇

报告编制人
乔国西、类淑菊、刘

强、刘静华、刘欢
报告审核人 宋志强



技术专家 赵锡皓

评 价

现 场

现场勘验人员 乔国西、类淑菊、卢忠海、赵锡皓

现场勘验时间
2024.12.2-

2024.12.4 现场勘验图像

评 价

结 论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天然气公司天然气处理站的生产设备、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管理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各级管理部门能有效维护系统的完整，控制各种危险因素，

内部管理上达到了安全生产的要求。对于本报告提出的安全隐患，天然气公司应引起重视，

按照已经制定的隐患整改计划，制定事故预防控制措施，进一步保证生产安全平稳运行，并

要求天然气公司按照整改计划进行整改。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天然气公司天然气集输管理站的生产设备、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管理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各级管理部门能有效维护系统的完整，控制各种危险

因素，内部管理上达到了安全生产的要求。对于本报告提出的安全隐患，天然气公司应引起

重视，根据已经制定的隐患整改计划，制定详细的事故预防控制措施，按照计划进行整改，

进一步保证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本次评价范围内的天然气公司 CNG管理站的生产设备、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管理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各级管理部门能有效维护系统的完整，控制各种危险因素，

内部管理上达到了安全生产的要求。但现场勘察时设备间歇性生产，该站设备投用前应按照

天然气公司的开工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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